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关于反馈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合规性审核意见的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工信局：

根据《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 号）和关于

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的有关要求，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支

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合规性审核，现将审核初步意见反馈你们，请抓

紧做好如下工作：

一、修改完善《实施方案》

请结合《实施方案》初步合规性审核意见（附件 1）对

《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最终结合正式反馈的合规性审

核意见形成《实施方案》（备案版）。

二、进一步完善并报送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工

作安排



对于组织实施工作要求明确的“由各省份统筹支持重点

‘小巨人’企业的奖补资金”，由各省份统筹支持通过合规

性审核的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对重点“小巨人”企业提供点对

点服务。对于组织实施工作要求明确的“由各省份统筹支持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服

务的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公共服务体系奖补资金），请省

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完善并报送相关材料，相关

要求如下：

（一）报送内容

本省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排”，模版见附件 2）

及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绩

效目标表（以下简称“绩效目标表”，见附件 3）。

1.支持内容。以省级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

主要力量，由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自主选择确

定一定数量的服务机构，重点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相关服务可惠及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2.服务内容。重点聚焦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服务内容：

(1)政策服务。提供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宣传、

解读、推送服务，帮助企业申报享受惠企政策。



(2)创新和技术服务。提供技术研发支持、小试中试、

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技术中介、成果转化、人才对接及共

性技术等服务，增强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3)数字化赋能服务。提供上云用云、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等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4)工业设计服务。提供产品设计、功能设计、结构设

计、品牌设计等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

(5)融资对接服务。提供投融资对接、融资培训、项目

推介等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6)管理咨询服务。提供管理制度、生产运营、质量标

准等管理咨询诊断服务，帮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7)市场开拓服务。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展览展示、

营销对接等服务，通过新零售等模式帮助企业拓展市场。

(8)培训服务。提供面向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多层次的培训服务，提升企业人才队

伍素质。

(9)法律维权服务。提供法律顾问、宣传、咨询、援助

等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保护合法权益。

(10)其他服务。提供创业、财税、培育跟踪、志愿服务

等其他方面服务。

3.提出资金需求。由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

根据企业数量、发展水平、服务需求、绩效目标等情况认真



测算，研提资金需求数额，原则上支持每家服务机构不超过

200万元。最终支持额度以正式反馈合规性审核意见为准。

（二）工作要求

1.择优确定服务机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

门自主选择服务能力强、服务质量高的服务机构，确定拟支

持服务机构数量，具体服务机构名单留存备查。对巡视、审

计、督查发现问题且未整改到位的服务机构，不予支持。

2.明确细化服务举措。服务措施应包括针对性强、可取

得明显成效的近期帮扶和长期推动举措，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须实现“点对点”个性化帮扶全覆盖。鼓励

各省结合地方实际，开展针对性强、特色化差异化服务。

3.科学制定绩效目标。要结合本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实际情况，科学研

提有导向性、可操作的绩效目标。其中，政策服务、创新和

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应 100%覆盖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平均比重、上云用云比例、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原则上分别达到 8%、65%和 80%。

4.充分发挥服务效能。要支持服务机构加强服务供给，

以开展服务活动带动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服务体系服务能力

和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双提升，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以先进带动整体，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报送时间及方式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将工作安排加盖公

章，于 5月 12 日（周三）上午 8:00 前函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小企业局、财政部经济建设司，逾期未报送视同不申请公

共服务体系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表和《实施方案》（备案版）

报送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

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010-6820530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010-61965364

附件：1.《实施方案》初步合规性审核意见

2.XX省份 XXXX年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工作安排（模版）

3.XX省份 XXXX年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绩效目标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2021年 5月 日



附件 2

XX 省份XXXX 年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工作安排

（模 版）

一、本省份拟组织开展服务活动的机构数量及情况（不

低于 1000字）

二、组织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举措（不低于

1500字）

三、服务机构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预期目标及成效（不低于 1500字）

四、申请中央财政公共服务体系奖补资金数额以及资

金安排使用的工作考虑（不低于 1000字）

五、保障措施（不低于 1000字）



附件 3

XX 省份 XXXX 年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绩效目标表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盖章） 拟支持服务机构数量： 家

指标名称 实施期初始值 实施期满一年目标

服务机构 ＊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数（家）

服务成效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家）

＊出台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数（项）

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平均比重（%）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服务对接创新成果转化数（研究成果转化

为产品的数量）（项）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服务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合作项目

数（项）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新获公告专利数（其中发明专利数）（项）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上云企业数（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数字化改造企业数（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工业设计赋能产品数（项）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帮助企业对接获得融资额度（万元）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上市或有上市计划企业数（以提交上市

申请为准）（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提出管理咨询诊断解决方案数（项）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帮助企业获得订单额度（万元）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开展培训场次（场）

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项）

备注：1.所填报数据为获得支持的服务机构服务本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成效。

2.标注＊指标为年末累计数据，未标注＊指标为当年全年数据。实施期初始值为 2020 年数据。


